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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薪难：

吃冷馒头喝“冰水”取暖靠人挤人
近日，记者来到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滨河城项目工地，

在这里，记者看到地下一层，地上两层建筑已经完工，钢筋、
水泥等建材堆放在工地上。

工地北侧，一排上下两层的活动板房里有几点昏黄
的灯火。走进工棚，室内外温度差不多，说话嘴边都冒
出白气。

十多个农民工围在一张用破木板钉制的桌子前，每人
手里拿着一个馒头，端着一碗开水，咸菜碗里，只剩下碗底
几根咸菜。桌子上，白天倒的一杯开水已经冻成了冰柱。

64岁的田德元来自山东菏泽，2015年8月到抚顺市东

洲区工地打工，11月，工地停工后，他就一直和工友们一起
四处讨要被拖欠的工资，至今未果。

回想起一次次讨薪的辛酸经历，田德元有些想不通：
“老伴死了，就我一个人，原想打工攒点钱防老，现在却一分
钱没赚到，棉大衣是捡的，帽子是菜市场人可怜我给的，自
己辛苦赚的血汗钱，凭啥不给我？”

包工头田和勤介绍说，2015年，他与建筑商辽宁龙宇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招了160名工人到工地干活，约
定到11月给工人结算工资。到了11月，工人们找开发商讨
要工钱，却发现工程已被原开发商铭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转让，开发商以此为由，拒付工资。

维权难：

政府部门走N圈“维权你得走程序”
农民工们告诉记者，从 2015 年 11 月起，他们就开始

到东洲区政府、劳动保障、住建局等部门上访，但问题一
直没有得到解决。为了要回自己的血汗钱，他们又先后
去了抚顺市、辽宁省各相关部门讨要说法，但同样石沉
大海。

谭国宝等人向记者出示了辽宁省人社厅、抚顺市政府
办公厅等部门出具的来访事项转送单，均将他们的上访诉
求转至市级信访局和区信访局研究处理。

东洲区劳动就业管理局局长解维群表示，我们愿意为
农民工讨薪，也帮助他们联系法律援助，并建议他们通过司
法程序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但他们嫌周期太长，至今没有
立案。

对此，农民工们回应称，他们到劳动就业管理局立案时，
工作人员表示，160名农民工全部到位才能立案。此外，农民

工们质疑：这项工程至今没有任何合法手续，政府部门迟迟
没有监管，为何到我们维权时，却让我们去走法律程序？

追责难：

违法开工半年多 谁该负责说不清
记者采访了解到，滨河城项目是东洲区旧城改造项

目，作为当地政府的重要工程被写入 2011 年、2012 年东
洲区政府工作报告。但截至目前，该项目没有《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证》等必备证件，属典型的“四
无”项目。

抚顺铭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一份情况说明显
示，公司在2011年9月与东洲区政府签订改造协议并启动
动迁工作，但因“2016年1月仍有3户动迁户未签订协议，土
地不具备挂牌出让条件。”

然而，就是这样一处没有任何合法手续的工程，为何已
经动工？东洲区住建局局长赵锐接受采访时表示，房地产
项目监管归抚顺市住建委，他们无权责令工地停工。抚顺
市住建委副主任王德惠则表示，他们曾于2015年9月向滨
河城项目下达行政执法调查通知书，但没有得到铭安公司
回应。他认为这一项目前期的规划和土地使用手续没有办
全，监管应由国土和规划部门负责。

随后，记者联系东洲区国土局和规划局，两部门负责人
表示，违法施工应由东洲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
监管。记者随后联系东洲区委宣传部，请求协调采访，未收
到任何回复。

铭安公司的情况说明中提到：2015年6月，铭安公司将
这一项目转让给了博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然而，记者
到抚顺市住建委查询了解到，博厦公司并没有取得房地产
开发资质。相关部门联系博厦公司，其负责人目前已经

“失踪”。
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思宁认为，地方政府的监管

疏失导致各地的违规项目匆忙上马，使得各类纠纷错综复
杂。面对农民工讨薪，一些地方不正视自己的问题，不去查
处违法企业，却要求农民工单方面走法律程序维权，是典型
的不作为，让农民工心寒，更让公众难以接受。

网民有无证据？
调查：非亲身经历，收费细节、凭据

均语焉不详
记者通过微博联系到数名声称“确有其事”的网民，但

他们均称“非亲身经历”，对被收费的具体细节、收费凭据等
信息也语焉不详。

江苏南通一位网民说，“有南通如皋市的同事领证时，
被民政部门以鼓励二胎为由收了2000块钱，说是等生了二
胎，2000块钱返还，再奖励2000元。不生二胎，2000元就没
了。”记者进一步询问登记时间、收费细节以及缴费凭据时，
该网民称“同事不愿细谈”。辽宁大连普兰店区的一位网民
说，一个亲戚去年登记结婚时被收了5000元押金，“等生完
二胎再返还”，并称“现在没法马上联系上人”，表示等联系
到亲戚后再与记者联系。

据这些网民转述，涉及“收取保证金”的地方有：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辽宁大连市普兰店区，江苏南通市海安县、如
皋市，山东威海市文登区、乳山市、荣成市等。

被爆料地区怎么说？
回应：不允许搭车乱收费

从未要求收保证金
婚姻登记由民政部门负责，记者随即联系了网民提到

的各民政部门。
2月14日，记者从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龙沙区民政局了解

到，当天共有60对新婚夫妇进行了婚姻登记，无人遇到过所
谓的“二孩协议”和押金收取，也没人听说过所谓“二胎保证

金”。齐齐哈尔市民政局副局长王彦秋告诉记者，办理婚姻
登记须严格按照《婚姻法》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进行。婚
姻登记费用只有登记证的成本价9元，其余任何费用都不
收。“多年来，我们执行相关规定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网传保
证金是不存在的。”王彦秋说。

14日上午，江苏南通市海安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就有
100多对新婚夫妇进行了登记。该县李堡镇储洋村的小王
告诉记者，他领证过程中没有交“二胎保证金”，也没听说
谁遇到这样的事。海安县民政局局长周小平介绍，全县只
有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为唯一合法的登记点，该县民政部
门及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从未以任何形式收取“二胎保
证金”。

南通如皋市、盐城市民政部门也都表示，未收到上级或
相关部门要求收取二胎生育保证金的通知及相关文件；民
政局婚姻登记处不会收取二胎生育保证金。

辽宁大连市普兰店区也是网传收取“二胎保证金”的地
区。普兰店区区长申守勃介绍：“婚姻登记实行全部免费，
不收任何费用，这是政务公开的一项内容。民政部门私自
非法收钱是不可能的。”

普兰店区常务副区长周振雷接到记者采访要求后，
花了一个下午时间了解后回复，不仅是民政部门，普兰
店所有卫生计生部门和街道村委会都没有收取“二胎保
证金”。

山东威海市民政部门、计生部门、当地媒体也对传闻进
行了辟谣。威海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计生部门从未
出台过相应政策，更没有“二胎保证金”这一说法。威海市
民政局工作人员表示，传闻让近期打算办理婚姻登记的一
些新人很为难，频频打电话向各区市婚姻登记处咨询求
证。民政部门呼吁群众不要信谣传谣。

领证会挂钩二孩问题吗？
回应：二孩问题归口计生部门

婚姻登记不和其挂钩
“国家放开二胎，不等于一定要生二胎，收取所谓‘二胎

保证金’不合逻辑。”海安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杨宝庆
坦言，网传说法不是民政部门的规定，希望网民不要信谣传
谣。如果遇到乱收费，请群众随时举报。

王彦秋表示：“从行政管理范围角度而言，二孩问题是
计生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事，婚姻登记不会和二孩这个计生
问题挂钩。”

记者从海安县卫生计生委获悉，从2016年1月1日起，
符合政策规定，准备生育的夫妻，可持身份证、结婚证、婚育
情况承诺到一方户口所在地办理生育登记，免费领取生育
服务证明。拟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到村（居）民委员会办理，
拟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到区镇计生办办理；2016年1月1日后
已生育第二个及以下子女的夫妻，也可补办生育服务证明。

“收取‘二胎保证金’是无稽之谈。”海安县卫生计生委
副主任陈德祥说。

“四无”地产违法上马致农民工讨薪难
政府部门互相推诿让民工心寒让民众难接受

新华社 孙仁斌

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一处政府旧房改造工程竟成没有任何手续的“四无”违法项目，这一工程随
后又被转让给一家没有资质的“皮包”公司，工程违法施工半年多，没有得到众多政府部门的有效监
管，如今，这一“没主工程”让160名农民工讨薪无门。

领结婚证收“二胎保证金”？假的！
《人民日报》王金海 袁泉姚雪青潘俊强 许诺

2月13日，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网民“莫忘初心、庚雪”发的一条微博引发热议：今年起到当地民
政局办理结婚证得交5000块钱的“二胎保证金”，什么时候生二胎什么时候返还这5000块钱，不生就
不返还。3个小时内，该微博被转发万余次。一些网民也表示身边人曾遇到。尽管“莫忘初心、庚雪”
随后将微博删除，但“领证要收‘二胎保证金’”的传言逐渐发酵，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